
南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行政处罚信息公示（2020年7月13日-7月27日）
案    
号

案件类
别

办案单
位

案件名称
案件类

型
当事人

法定代
表人

地址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决定时

间

南市监
处字

[2020]2
81号

食品案
件

诗山市
监所

南安市蓬华
碧海烟杂店
涉嫌从食盐
定点批发企
业以外的单
位或者个人
购进食盐案

食盐违
法

南安市
蓬华碧
海烟杂
店

苏碧海

南安市
蓬华镇
蓬岛街
220号

当事人采购食品未查
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
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
或者其他合格证明，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五十三条第一
款的规定，构成了未
履行进货查验制度的
违法行为；二、当事
人从食盐定点批发企
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
人购进食盐，违反了
《食盐专营办法》第

十六条之规定

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
十六条第一
款第（三）
项；据《中
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
法》第二十
三条;依据《
食盐专营办
法》第二十

八条

1、责令改
正，给予警
告，2、没
收海晶鸟牌
加碘日晒海
盐12包；
3、处以罚
款人民币
900元。

2020-7-15



南市监
处字

[2020]2
82号

食品案
件

官桥市
监所

泉州万年香
米业有限责
任公司涉嫌
生产销售不
合格香米案

食品安
全

泉州万
年香米
业有限
责任公
司

李建军

南安市
官桥镇
内厝村
莲湖路
404号

生产销售不合格香米

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
法》第三十
四条第
（二）项

没收违法所
得人民币
300元，并
处罚款人民
币50000元

。

2020-7-17



南市监
处字

[2020]2
87号

食品案
件

码头市
监所

南安市码头
皇瑜烟杂店
涉嫌销售标
签不符合规
定的食品案

销售标
签不符
合规定
的食品

南安市
码头皇
瑜烟杂
店

林春艳

南安市
码头镇
金中村
吾花篮
21号

当事人在未进行供货
者许可证和食品合格
证明查验的情况下，
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
以外的单位或个人购
进外包装标签不符合
规定的散盐，放置于
经营场所内销售，违
反了《食盐专营办法
》第十六条、《食盐
专营办法》第十九条
第二款第（五）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五十三
条第一款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六十八条的规
定，应予行政处罚

《食盐专营
办法》第二
十八条第
（二）项、
《食盐专营
办法》第三
十条、《中
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
二十六条第
一款第

（三）项、
《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五
条第一款第
（二）项及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二十三条

一、对当事
人从食盐定
点批发企业
以外的单位
或个人购进
食盐的违法
行为：没收
违法购进的
“散盐”21
包；二、对
当事人采购
食品未查验
供货商许可
证和食品合
格证明文件
的违法行
为：给予警
告；三、对
当事人销售
标签不符合
规定的食品
的违法行
为：没收违
法所得人民
币38元，并
处以罚款人
民币5000元

。 

2020-7-23


